关于印发《铜官区2025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财〔2025〕32号

西湖镇人民政府:
为深入开展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工作，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结合我区实际，制定《铜官区2025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铜官区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      2025年4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铜官区2025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依据省、市关于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相关文件的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综改工作，建立农民出资出劳、财政奖补、集体投入和社会捐赠等多元投入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补齐短板，助力乡村振兴。以农民“民主议事、民主决策”为基本前提，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广泛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执行力、战斗力。
二、基本原则
开展村级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工作，必须坚持民主决策、筹补结合，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范管理、阳光操作的原则。
三、实施范围
全区所有行政村。依据2025年各级财政安排的奖补资金总量，实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的村原则上不超过乡镇所属行政村的一半。
四、目标任务
采取财政奖补的办法，支持和鼓励农民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逐步建立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多渠道投入新机制，助力全区社会、经济的协调、稳步发展。项目管理要求落实好项目管护资金，建立管护机制，实现项目持久的发挥效益。
五、奖补对象、范围和办法
（一）奖补对象。按照政策规定进行筹资筹劳，按程序申报审批并通过考核验收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二）奖补范围。财政奖补范围是以村民筹资筹劳为基础的“村内户外”公益事业建设，主要包括村内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道路、植树造林、安全饮水工程、环卫设施、公共文化设施、村庄绿化亮化等项目建设，以及村民认为需要的其他村内公益事业建设。
（三）奖补办法。根据农业人口、项目规模、乡镇财力、资金总量、开展情况等因素按照不低于5元/人/年的标准对奖补资金进行分配，并由各乡镇将奖补资金匹配到项目上。
六、资金筹集和使用
筹资人口按照每人每年不超过15元的标准进行筹资，鼓励倡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和社会各界捐赠赞助，提倡有条件的乡镇财政加大奖补资金投入，逐步形成农民筹资筹劳、政府补助、部门扶持、社会捐赠和村组自筹相结合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机制。
七、奖补工作程序
（一）项目申报审批阶段。严格执行村级申报、乡镇审核、区级审批的项目审批流程。各村级组织应严格按照要求举行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对项目及筹资方案进行讨论，并由村委会按规定内容、文本格式进行申报；乡镇政府根据农村公益事业项目规划要求和村内公益事业建设需要，对村级上报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进行初审，经初审同意后，报区财政局审核。区财政会同区直相关部门对项目进行复审，复审结束后报区政府审定批复。违反村民议事程序和有关规定的，区政府不予审批。
（二）项目实施阶段。经批准的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实施。乡镇应督促和指导各项目实施村，严格按照项目招投标管理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开展招投标工作，并依据要求对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中标单位等项目信息予以公示。项目招标工作完成后，各村应按照进度要求加快项目实施，施工过程中广泛接受群众代表和村民代表的监督。乡镇要强化对项目的跟踪督查，确保各项目按照进度要求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
项目完工后，必须编制竣工决算，投资较大的项目，原则上由村民委员会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实施项目进行审计，并提交项目竣工决算报告。
（三）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阶段。项目完工后，乡镇应及时组织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依据施工合同、质量标准、村民监督委员会意见等开展项目验收，经验收组成员签字，村、镇两级审核同意，施工合同和验收表一并报区财政局备案，区财政局及时划拨资金。项目竣工验收后，结合省民生工程要求，设立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公示牌。
（四）总结提升及绩效评价阶段。乡镇要组织项目实施村“按照一村一档”的要求，收集整理民主议事记录、项目申报审核材料、项目招投标文件、项目施工合同、决算审计报告等台账资料，确保从民主议事到资金结算支付各环节资料齐全（含三张照片）并装订成册。区财政局将依据上级部门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农村公益事业绩效评价工作，乡镇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同步编制台账资料。
八、相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是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重点工作，乡镇要抓紧、抓实、抓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工作，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区财政、乡镇、村要安排专人从事村级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工作，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完善会商协调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完成整改力求长效，不断提升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整体水平。
（二）强化政策落实，完善资金监管。持续强化民主议事、筹资筹劳、项目管理、公开公示、绩效评价、后期管护等政策要求的落实，确保各项目依法依规建设，着力打造放心工程、满意工程。
用于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的资金，包括财政奖补资金、村民筹资、村集体投入、社会捐助资金等，应全部纳入乡镇账户统一管理、分村核算，严禁加重农民负担，截留挪用资金以及虚报项目套取资金。
（三）强化监督检查，完善政策宣传。区财政局适时组织相关部门对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坚持跟踪检查和审计监督“两手抓”，确保工作积极稳妥推进，并取得实效。对财政奖补资金使用效益进行绩效评价，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资金支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果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创新宣传方式，采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政策，努力提高群众知晓度和满意度，激发和调动农民议事、办事、管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勤于总结、善于总结，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推广典型事例和做法，推动财政奖补工作深入开展。
 
 
 



